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58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96年7月9日（星期一）  上午9時30分

二、開會地點：臺北市政大樓6樓東北區606會議室

會議記錄：簡育本
三、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

四、主席：沈主任委員世宏
五、審查事項：
臺北市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計畫開發案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六、主席致詞：略。

七、審查案：臺北市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計畫開發案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一）承辦單位報告：略。

（二）開發單位簡報：略。

（三）討論：

脫宗華 委員
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已於94年8月第42次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中通過，嗣經都市設計審議結果，主要變更內容有
1.人口數及住戶數之減少及降低。

2.由於土方量之挖填總量增加，本案原先規劃尚須借土，現變更為部分土方必須外運處置。
3.市民住宅區之部分建築，由原先規劃之七樓降為六樓。
4.老樹部分有一棵必須移植至廣場，另一棵則保留於原處。

5.考慮安全、衛生，取消原先規劃之景觀生態池。

開發單位回覆：
謝謝委員之指導及協助說明。
張怡怡 委員：

請確定「整地工程期間將加強監測噪音作業」相關頻率之說明及預防措施。
開發單位回覆：

1.開發單位承諾增加施工期間噪音監測之頻率次數，亦即由原監測計畫之「每2個月進行1次」，增加為「每1個月進行1次」。

2.將要求承包商於整地工程期間做好各項噪音預防措施，例如設置工程圍籬、使用噪音較大機具時，將與敏感受體保持最少干擾之距離、以白天工作時間為原則，非必要時避免於夜間施工，以免妨礙安寧…等（詳參環差報告第四章之內容）。
陳俊成 委員：

1.請開發單位檢討所增加挖方量之土質部分，是否適用於建築基地回填土所用及外運。

2.目前本計畫規劃高程減少約2公尺左右，對於景觀之改善是否能達到預期效果。
開發單位回覆：

1.本府工程政策執行方面，對於土方部分係儘量以區內挖填平衡為原則；由於本計畫屬住宅開發區，區內的住2（特）用地將於開發完成後移交給土地所有人，該區域未來進行地下室開挖時仍會將原先填（土）方開挖掉，因此對土質限制及要求不高；目前本計畫之整地土方仍儘量以區內填方使用為優先考量。

2.依據本案都市設計審議意見本計畫之高程調降將不妨礙官邸之視覺景觀，對福山山脊線亦無遮蔽，適達預期之效果。
林炳宏 委員：

1.請開發單位再檢視修正P.3-14，營建工程噪音評估模式模擬結果輸出比較表中，「噪音增量」欄下數值。

2.請開發單位承諾基地鄰近道路旁之住二(特) 區住宅建築物於未來開發時，能以防噪音材質作為建材，以減低將來住戶受到噪音的影響。
開發單位回覆：

1.謝謝委員指正，針對變更後開挖整地時於耶穌教會之噪音增量應由3.6 dB（環差報告表3.5-3）修正為2.8 dB (即62.8 dB - 60.0 dB)，因此其「影響等級」屬「輕微影響」，惟2.8dB已接近3dB之噪音增量，開發單位承諾增加施工期間噪音監測之頻率次數，亦即由原監測計畫之「每2個月進行1次」，增加為「每1個月進行1次」，將一併更正於定稿本。

2.由於將來住二(特) 區之開發需經都市設計及土地開發許可審議，因此針對使用防噪音建材部分，建議
納入都審作業之相關規範中檢討。

陳明杰 委員：

1.請補充變更後之整地高程對基地排水可能的影響如何?滯洪沈砂池的位置、高程、容量等是否改變?

2.關渡地區的土資場是否已經選定?

3.請開發單位補充本案環差報告撰寫單位之相關資料。
開發單位回覆：

1.原先於市民住宅部分設計之地表坡度為3%，對於排水應無阻礙；降低高程後在排水設計規定上亦符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要求，以大於最小排水坡度(千分之三)來進行設計。此外，對於滯洪沈砂池的位置、高程、容量等並無改變。

2.目前規劃將剩餘土方外運至關渡地區合法土資場暫存處置，詳細土資場尚未選定。

3.環差報告撰寫者（或單位）之相關資料將一併補充於定稿本內。
張添晉 委員：

1. 本基地附近已有污水下水道幹線系統，本案施工期間應考量污、雨水分流；另住戶污水納管應考量其流暢性及美觀性。
2. 土方外運工作應承諾不於假日執行，且平日土方外運時，亦應避開尖峰時段。
開發單位回覆：

1.本計畫涵蓋基地內之公共污水及公共排水設施部分，均為污、雨水分流，污水採地下化規劃，已兼顧其流暢性及美觀性。
2.謝謝指導；本計畫土方外運作業原則係以避開例假日、尖峰時段及分散小時車流來減輕交通、噪音等不利影響；亦即不於假日執行外，於平日時間亦將避開尖峰時段（上午7:00～9:00；下午5:00～7:00），而係於AM 9:00~PM 5:00時段進行。

李平篤 委員：
1.本人原書面審查意見，經開發單位提出回覆及說明，內容大致可以接受。

2.惟建議爾後如有類似說明書，應於第一次稿文中列出「生態調查結果」，而非待委員提出意見再附。且生態調查中之「野生動物」特別是「野鳥」應有「春、秋」兩季，才能涵蓋留鳥與候鳥之野鳥資源，而非只以留鳥為主。最適合調查野鳥季節為(1)5月~9月間一次(2)11月~翌年3月一次。今後宜列出調查日期時間。

3.建議環保局以後宜提供同案之過去環說、環差資料供委員參考。
4.由補充調查資料中得知，本計畫區域附近發現二級保育類動物-大冠鷲及台灣藍鵲，顯示當地的生態歧異度相當複雜，鄰近有原始森林存在，十分珍貴，希望開發單位能重視維護當地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開發單位回覆：

1.謝謝委員指導。

2.謝謝委員指教；本計畫環說書階段之生態調查結果請參閱環說書第6.2.2節及附錄5內容，有關該項生態調查作業之相關資料亦將補附於環差報告定稿本內供參考；經查該環說書之陸域生態調查時間分別為93年10月及93年12月進行，其調查範圍包含計畫區內及鄰近500公尺範圍內。

3.謝謝建議。
4.謝謝委員指教，本計畫係於已開發區內重新規劃及安置原拆遷戶、廣場綠地、住2(特)區、機關用地等，並未開發或影響鄰近之福山、圓山等生態環境，且將確實執行各項對於生態環境之保護措施。

徐淵靜 委員：
關於補充資料中施工前交通流量調查成果24小時之分時資料，95/2//11(假日)之交通流量監測數據，相較於95/2/10(非假日) 之交通流量監測數據明顯減少，而連續三天之監測人員皆為同一位執行人員，是否有誤，請開發單位說明。

開發單位回覆：

謝謝委員指導，由監測數據中得知，該監測路段於非假日95/2/10之上、下班尖峰時段車流量(AM8:00~9:00中正路往東為2,480.5PCU及AM18:00~19:00中正路往東為2,133PCU)明顯比假日同一時段之車流量(AM8:00~9:00中正路往東為1,798PCU及AM18:00~19:00中正路往東為1,457PCU)略高，因此，假日之單日交通流量總計相較於非假日之單日交通流量總計略為減少；而交通流量監測方式係採用架設攝影機（自動的），當日拍攝後，再統計數據，並非，實地去觀測統計，因此，表中人員僅代表為統計數據之人員。

劉聰桂 委員：

對於市民住宅部分之整地高程降低以至於挖方過剩外運，請再確認是否能在不遮擋重要地點之視覺天際線的前提下，達到區內挖填平衡。
開發單位回覆：

依本案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且經建築師進一步規劃設計及檢算結果，如可同時調降市民住宅部分之整地高程及樓層的話，預期將不會遮擋到士林官邸觀光動線之視覺天際線；惟因降低整地高程後之土方量，除將儘量利用於區內填方之外，仍須將多餘土方予以外運。

呂執行秘書登隆：

1.本案原環說書之編撰者與環差報告編撰者不同，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37條，針對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之應記載事項並無要求需納入撰寫單位，依該條第三項第四款「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本府或本局亦未另有指定，故可以不用編寫，惟開發單位已承諾書寫納入。

2.有關環差報告之答覆內容屬原環說書的部分（如生態調查結果），將要求摘錄下來補附於環差報告之定稿本內。

開發單位回覆：

環差報告撰寫單位之相關資料將納入定稿本；針對原環說書生態調查結果亦將補附於環差報告之定稿本內。
（五）決議及結論
主席：

各位委員是否還有其它意見？依慣例若委員已有共識則不需表決，若無共識則需表決，請問各委員對本案審查是否需要表決？委員表示不需表決，經過剛剛委員所提及開發單位回應，本次審查做成以下結論，請開發單位確實遵行。
審查結論：
本案經各委員及與會代表充分討論後，認定本案有條件同意變更，惟請開發單位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1.施工期間噪音監測頻率，由原監測計畫之「每2個月進行1次」，增加為「每1個月進行1次」。
2.鄰近道路旁之住二(特)區住宅建築物，規劃使用防噪音建材，未來須
納入都審作業之相關規範中檢討，以減輕噪音對未來住戶之不利影響。

3.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之撰寫單位資料，請補充於定稿本。
4.答覆內容屬原環說書的部分（如生態調查結果），應將其摘錄下來補附於環差報告之定稿本內。
5.請將委員及各機關（單位）意見修正後納入定稿本。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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